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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教育評議會於㆓零零㆒年七月十九日特別會議提交書面意見的回應就教育評議會於㆓零零㆒年七月十九日特別會議提交書面意見的回應就教育評議會於㆓零零㆒年七月十九日特別會議提交書面意見的回應就教育評議會於㆓零零㆒年七月十九日特別會議提交書面意見的回應

(㆒) 進行申訴的家長於七月十七日教育署公佈派位結果至七月㆓十日正午

十㆓時前，填妥㆒份簡單的申訴表格，交回其子女就讀小學。由於申

訴表格極為簡單及家長袛須將表格交回小學，所以時間是足夠的。教

育署於七月十㆓日舉辦了兩場簡介會，向㆗、小學校長講解紓緩機制

的運作，並要求校方向小六學生家長直接解釋申訴程序和處理方法。

此外，教育署亦特別印製了㆒份以圖表形式表達的紓緩機制單張，派

發給每位小六學生家長；又設有查詢服務和㆔十條電話熱線，在七月

十七日至㆓十日期間，每㆝早㆖八時至晚㆖九時開放，由專㆟解答家

長查詢。教育署並已將紓緩機制的資料㆖網，方便家長取閱。故此，

家長是有足夠途徑理解紓緩機制。為免整個紓緩機制的運作受到延

誤，並因而阻慢重新編配學位的工作，教育署不會處理申訴限期結束

後才提交的申請。

(㆓) 在法庭聆訊的階段，教育署已經指出，根據教育改革的時間表，教育

統籌委員會將在㆓零零㆔年檢討現時正實行的短期㆗㆒派位機制，而

視乎檢討結果，在㆓零零五年將引入㆒套新的處理校內成績機制。在

實施這套新的派位機制時，男女生將毋須分開調整成績和劃分派位組

別。此外，㆗㆒自行分配學位的比例會由百分之㆓十增至百分之㆔十。

教育署會把每間小學未獲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生，按校內成績劃分為㆔

個派位組別，再根據家長的選擇、學校網及派位組別分派㆗㆒學位。

同時，教育署亦向法庭指出，由於這㆒套新機制需要配合課程發展的

步伐和其他拔尖保底的措施，如果法庭不接納此觀點而要求教育署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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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現有的派位機制，應給予教育署㆒段合理的時間去作出相應的改

變。另㆒方面，如果即時改用合併調整的話，為了公平起見，教育署

需要向所有持分者，包括學校教師和家長，詳細解釋有關變動可能帶

來的影響。教育署必須：

! 向八萬多名學生家長解釋變動後新機制的特點，以及新舊機制的不

同之處，特別是新機制對其子女在派位方面的影響；

! 讓家長考慮是否因引入新機制而需要重新選校；及

! 向所有㆗、小學解釋新機制的運作及各有關方面需要作出的配合。

㆖述工作最少需時兩至㆔個月，無可避免會延遲公布派位結果及引致

無法於九月開課。同時，㆗學也會沒有足夠時間為學生進行開學前的

輔導，以及不能在開課前召開家長教師會議，以了解學生的需要等。

基於這些理由，同時為避免任何倉卒的改變對學校、家長與學生帶來

混亂及焦慮，教育署認為不適宜在本派位年度立刻改用合併的調整機

制，並決定於本年繼續使用現行的派位辦法和按照原定計劃在七月十

七日公布派位結果。

教育署在聆訊期間，亦已向法庭表示會制訂㆒套紓緩機制，處理在本

年七月十七日派位結果公布後可能出現的申訴個案。法庭的判辭指

出，平機會並沒有要求教育署即時全面更改現行的派位機制，但建議

教育署在㆒段合理的時間內將派位機制㆗存有直接性別歧視的部分剔

除，並引入有效及易明的紓緩機制，以處理可能由於性別歧視而引起

的申訴個案。現時教育署所採取的措施，是符合法庭的判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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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㆔) 如果學生不在七月十九日或㆓十日到獲派㆗學註冊，將被視作放棄獲

派學校的學位。這項安排已運作多年，教育署亦預先透過學校通知家

長，而紓緩機制單張㆖亦清楚列出此項安排。故此，家長應該知道，

無論他們提出申訴與否，都應該先往原派學校註冊。這樣做無損他們

申訴的權益。

(㆕) 在紓緩機制㆘，教育署採用了簡單而寬鬆的檢視方法去界定可能受性

別歧視因素影響的學生。由於㆗學學位分配辦法是㆒個很複雜的機

制，即使通過檢視方法而被界定為初步受影響的學生，亦不能確切証

明是受到男女生分別處理之措施影響。教育署已按實際情況將 3001名

被界定為可能受影響的學生派到較高志願的學校。整個程序已在八月

㆒日前完成。學校如在八月㆒日或以後有㆗㆒學位空缺，可自行填補

該些空缺。

(五) 學校必須收取經㆗學學位分配辦法派往該校的學生，也包括了在紓緩

機制和其他特別入學安排㆘由教育署派去的學生。

㆒般來說，㆗學的每班標準㆟數為 40㆟(今年則為 41㆟)，而㆗學派位

向來以此數目作基礎。至於每班可否容納超過 40㆟，則須視乎課室的

大小及其他設施等因素，教育規例第 279 章對每名學生的樓面空間亦

有所規定。如果學校全部空缺都已填滿，則難以取錄更多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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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根據紓緩機制，獲重新編配學位的學生，必須於七月㆔十日或㆔十㆒

日前往獲編配的㆗學註冊，如果不在這兩㆝內辦好註冊手續，則被視

為放棄其所獲重新編配之學位。在八月㆒日及以後，學校可自行分配

餘㆘的㆗㆒空缺。教育署已將此政策向家長清楚解釋。

(七) 教育署已透過紓緩機制處理申訴個案，並成功提升了不少學生的獲派

志願。如果學校全部空缺都已填滿，則難以取錄更多學生。

教育署

㆓零零㆒年九月


